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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大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1 月 10 日，有关会议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一）提案程序 

2022年 1月 4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单独持有 6.20%股份的股东魏亚龙书面提交的《关

于在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增加临时提案的申请》，提请在 2022 年 1月 14日召

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增加临时提案。 

 

（二）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一、拟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 

二、为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在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并

确保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以获取额外

的资金收益，公司单笔购买理财产品金额或任一时点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余额不超过

人民币 2,500 万元（包含 2,500 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三）审查意见说明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股东魏亚龙符合提案人资格，提案时间及程序符合《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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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

具体决议事项，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股东魏亚龙提出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 2021年 12月 30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调整后的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预计 2022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二）审议《关于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

审计机构》》议案 

（三）审议《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议案 

 

五、备查文件目录 

股东魏亚龙书面提交的《关于在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增加临时提案的申

请》。 

 

 

大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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